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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团体标准根据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关于<检定及分拣拍照设备通用技术规范>等5项团体标准立项的批复》（中仪协 【2025】29号）文件立项，标准名称为《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柔性负荷调控技术指南》，标准编号为T/CIMA 0201。本文件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电工仪器仪表分会提出，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归口。计划编制完成年限为2026年。
2、主要工作过程
2025年6月：申请立项并上报标准的草案稿和项目建议书。
2025年8月：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组织立项评审会议，会后下达了立项批复文件。由南方电网数字电网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组织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启动团体标准制定工作。起草组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等文件的要求进行标准制定并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2025年8-9月：工作组讨论稿在标准编制工作组内部征求意见，共回收意见32条，主笔单位按照回收意见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2025年9月：起草工作组在山东省青岛市开起草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对工作组讨论稿的标准化对象、结构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逐条讨论，并对主要技术内容达成了一致意见，形成会议纪要。
2025年11-12月：形成工作组讨论稿，开展第二次征求意见，共回收意见10条，主笔单位按照回收意见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6年1月：起草工作组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起草第二次工作组会议，对标准工作组讨论稿以及所征求的意见内容进行了仔细讨论，形成会议纪要。
形成征求意见稿。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团体标准牵头单位是南方电网数字电网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起草单位有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贵州电网公司、国网四川电力营销服务中心、河南许继仪表有限公司、青岛乾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德源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智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江机实业有限公司、日照山川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
南方电网数字电网集团作为执笔单位负责了本标准的起草、修改工作；
主要起草人：汤渊、荣欣、周月江、李宜鹏、李平、柳林溪、孙世杰、曾仕途、李海勇、吴莉莉、郭权、胡博、詹隽、杜颖甄、诸瑺靖、朱佳槟、张鸿、司良振、张洋洋等。
汤渊为本文件的主笔人，负责标准的编写；李海勇为本文件的技术负责人，为标准的总体内容进行全面指导；荣欣为本文件起草工作组的组长，吴莉莉为本文件起草工作组的组员，负责标准的编写进程和组织协调工作；周月江、李宜鹏负责第3章节的编写、李平、柳林溪负责第4章节的编写、孙世杰、曾仕途负责第5章节的编写、郭权、胡博负责第6章节的编写、詹隽、杜颖甄负责第7章节的编写、诸瑺靖、朱佳槟、张鸿、司良振、张洋洋等工作组成员为本标准的编写和修改工作给与大量帮助。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bookmark: _GoBack]2.1主要阐述标准制定或修订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
[bookmark: _Hlk220000508]本文件从实际应用出发，充分考虑了现有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编制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规范统一电力负荷柔性调控技术系统架构、通信要求和调节要求等相关内容，切实指导电力负荷柔性调控系统的设计、建设、运行和维护等工作。适用于电力负荷柔性调控系统的设计、建设、运行和维护。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述。
2.2标准主要内容中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依据
[bookmark: _Toc9538743]本文件参考了南方电网和国家电网企业技术规范，在现有技术规范的基础上进行制定。通信要求依据和参考了DL/T 645—2007 《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DL/T 698.45—2017 《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 第4-5部分：通信协议—面向对象的数据交换协议》。采用分散和集中讨论的形式，分析当前电力负荷柔性调控技术面临的痛点问题，着眼于技术未来发展以及实际应用需求，研究电力负荷柔性调控技术的电力负荷柔性调控架构，分析各类柔性负荷调控的技术要求，充分体现技术规范的实用性和先进性。
3、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无。
四、标准涉及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无。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国内在电力负荷柔性调控技术领域的行业标准相对匮乏，尤其在多场景应用中的技术要求和实施方案等方面亟需制定规范化的标准。通过应用电力负荷柔性调控技术，可以有效应对电网负荷快速增长、调度复杂度提升以及安全风险增大的挑战，实现负荷资源的统一管理、精准调控与优质服务。
深入研究电力负荷柔性调控技术，能够主动参与电力负荷设备的运行控制，促进与电网之间的能量高效互动。不仅推动了电力系统从“源随荷动”向“源荷互动”的转变，还为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本标准可广泛应用于各级电网公司，作为负荷管理系统中柔性负荷调控技术多场景接入方案和技术要求的依据，助力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
六、标准与现有标准、制定中标准的协调配套情况
与现有标准、制定中的标准没有矛盾。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发布的意见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组织措施
利用信息平台对标准进行推广和宣贯，南方电网数字电网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厂家开展柔性负荷调控试点，建设试验试点，便于客户实地调研。
（2）技术措施
采用分散和集中讨论的形式，分析当前电力负荷柔性调控技术面临的痛点问题，着眼于技术未来发展以及实际应用需求，研究电力负荷柔性调控技术的电力负荷柔性调控架构，分析各类柔性负荷调控的技术要求，充分体现技术规范的实用性和先进性。
（3）实施日期
自标准发布后，及时推广实施。
十一、废行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予以说明的事项
2025年9月24日，在山东省青岛市组织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对工作组讨论稿的标准化对象、结构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逐条讨论，达成标准名字共识，经工作组成员共同讨论将原立项名称 《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柔性负荷调控技术指南》改为《电力负荷柔性调控技术要求》；2026年1月21日，在海南省海口市海口市组织召开第二次工作组会议，经工作组成员共同讨论将《电力负荷柔性调控技术要求》改为《电力负荷柔性调控系统技术要求》。




